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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告

花
蓮
縣
議
員
李
秋
旺
針
對
長
照
問
題
、
青
年
合
宜

住
宅
、
蘇
花
改
通
車
後
花
蓮
市
區
停
車
問
題
，

及
太
魯
閣
國
家
公
園
纜
車
計
畫
等
提
出
質
詢
。

　
李
秋
旺
指
出
，
長
照
法
草
案
已
於
一○

三
年
一
月
在

委
員
會
初
審
後
，
終
於
在
今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立
法
院
完

成
三
讀
，
國
民
黨
支
持
行
政
院
版
本
，
希
望
透
過
政
府

預
算
來
支
撐
，
而
民
進
黨
則
主
張
應
從
增
加
營
業
稅
、

贈
與
稅
及
遺
產
稅
，
以
增
稅
方
式
做
為
經
費
來
源
。
因

此
全
國
超
過
七
十
萬
失
能
者
苦
等
長
照
法
通
過
，
如
不

推
長
照
，
破
碎
家
庭
會
愈
來
愈
多
。

　
李
秋
旺
表
示
，
推
行
長
照
護
理
人
力
將
嚴
重
不
足
，

長
照
不
能
只
靠
外
勞
，
醫
院
應
辦
理
技
職
教
育
，
讓
青

年
學
子
透
過
密
集
的
修
課
實
習
，
來
彌
補
長
照
人
員
的

不
足
，
同
時
提
供
就
業
機
會
。

　
社
會
處
長
陳
玟
祺
指
出
，
衛
福
部
有
針
對
長
照
問
題

調
查
發
現
，
有
將
近
八
成
的
老
人
家
期
待
跟
子
女
同
住

，
有
特
別
需
求
者
只
有
五
成
。
以
花
蓮
縣
為
例
，
目
前

接
受
居
家
服
務
約
有
一
千
人
，
占
床
五
百
九
十
五
人
，

尚
有
空
床
二
百
一
十
九
人
，
因
此
床
位
仍
足
夠
。

　
李
秋
旺
說
，
長
照
床
位
數
目
前
足
夠
的
主
因
是
民
間

收
費
偏
高
，
一
般
家
庭
無
法
負
擔
，
因
此
有
空
床
，
例

如
收
費
較
便
宜
的
東
區
老
人
之
家
就
有
一
堆
人
登
記
。

因
此
政
府
應
該
增
加
公
立
的
床
位
。

　
對
於
縣
府
在
地
方
媒
體
披
露
，
今
年
八
月
將
推
出

六
百
戶
青
年
合
宜
住
宅
、
每
戶
二
百
五
十
萬
元
，
如
此

利
多
令
縣
民
雀
躍
，
但
規
劃
跟
執
行
的
時
程
、
地
點
、

何
時
登
記
、
申
請
資
格
等
問
題
，
李
秋
旺
請
縣
長
傅
崐

萁
說
明
。

　
縣
長
傅
崐
萁
表
示
，
青
年
合
宜
住
宅
地
點
目
前
考
慮

在
花
蓮
市
、
吉
安
鄉
及
新
城
鄉
三
處
，
將
擇
優
選
擇
，

今
年
八
月
份
會
上
網
公
告
開
放
登
記
、
推
出
、
貸
款
的

細
節
，
預
計
明
年
起
興
建
。
但
此
一
政
策
不
是
一
次
性

，
將
會
一
次
一
次
的
推
動
，
讓
花
蓮
青
年
得
到
一
個
安

身
立
命
的
處
所
，
﹁
只
租
不
賣
﹂
的
社
會
住
宅
也
會
在

明
年
推
出
，
相
關
資
格
限
制
將
依
照
法
令
辦
理
。

　
因
應
一○

六
年
蘇
花
改
通
車
後
，
花
蓮
面
臨
交
通
阻

塞
黑
暗
期
，
花
蓮
市
停
車
空
間
不
足
，
縣
府
計
畫
在
花

蓮
市
東
側
福
德
段
及
西
側
四
維
段
，
闢
建
各
二
公
頃
的

停
車
場
；
及
新
城
客
運
轉
運
站
，
格
局
要
放
大
，
往
市

區
的
方
向
之
外
，
應
該
要
納
入
往
太
魯
閣
國
家
公
園
方

向
，
考
慮
新
城
轉
運
站
規
劃
綠
能
電
動
收
費
站
，
以
健

全
財
源
。

　 

建
設
處
長
鄧
明
星
表
示
，
花
蓮
市
因
原
施
設
道
路

僅
十
五
米
，
不
可
能
做
雙
向
公
車
系
統
，
希
望
結
合
類

Ｂ
Ｒ
Ｔ
、
單
線
小
循
環
的
綠
能
巴
士
，
便
利
民
眾
通
行

。

縣
議
員
張
智
冠
針
對
南
區
鄉
鎮
農
路
改
善
、
鶴
岡
文
旦
混
充
麻
豆
文
旦
、
新
住

民
生
活
、
復
康
巴
士
不
足
、
南
北
城
鄉
發
展
差
距
等
，
向
縣
府
相
關
單
位
提

出
建
言
。

　
張
智
冠
表
示
，
花
蓮
縣
富
里
鄉
過
去
四
年
來
沒
有
縣
議
員
，
造
成
富
里
鄉
農
路

改
善
率
偏
低
，
造
成
許
多
農
路
凹
凸
不
平
、
路
面
顛
簸
，
甚
至
因
為
農
路
狹
窄
，

導
致
農
用
機
具
難
以
進
入
，
嚴
重
影
響
農
民
生
計
，
農
業
處
應
重
視
偏
鄉
農
路
改

善
。

　
尤
其
，
赤
科
山
、
六
十
石
山
金
針
花
田
，
已
成
為
花
蓮
南
區
主
要
休
閒
旅
遊
景

點
，
隨
著
觀
光
遊
覽
車
潮
與
農
業
運
輸
與
日
劇
增
，
多
處
景
點
路
段
已
不
堪
負

荷
，
甚
至
影
響
行
車
安
全
，
希
望
縣
府
應
重
視
且
立
即
改
善
。

　
縣
長
傅
崐
萁
表
示
，
將
針
對
有
立
即
性
危
險
的
農
路
，
優
先
進
行
會
勘
，
並
進

行
改
善
，
只
要
是
縣
府
能
力
所
及
，
都
將
盡
速
為
富
里
鄉
親
改
善
道
路
設
施
。
張

智
冠
提
具
一
封
民
眾
寄
給
他
的
檢
舉
信
，
針
對
多
項
檢
舉
內
容
，
包
括
違
建
、
消

防
、
場
所
不
當
遭
陸
客
使
用
等
，
請
縣
府
相
關
單
位
能
嚴
格
稽
查
。

　
緊
接
著
他
針
對
花
蓮
在
地
知
名
鶴
岡
文
旦
，
每
年
遭
人
大
量
收
購
，
並
充
當
南

投
麻
豆
文
旦
裝
箱
販
售
等
事
件
提
出
建
言
，
希
望
縣
府
農
業
處
能
協
助
柚
農
建
立

自
創
品
牌
。
農
業
處
則
允
諾
全
力
協
助
輔
導
鶴
岡
文
旦
，
成
功
打
響
自
創
品
牌
名

號
。

　
張
智
冠
則
關
心
新
住
民
、
新
移
民
的
生
活
與
未
來
。
縣
府
社
會
處
表
示
，
有
關

新
住
民
的
福
利
，
是
跨
社
會
、
民
生
、
文
化
、
教
育
及
社
政
等
，
社
政
單
位
是
扮

演
新
住
民
的
服
務
中
心
角
色
，
平
時
即
從
事
家
庭
訪
問
、
電
話
關
懷
。

　
他
關
切
復
康
巴
士
不
足
，
無
法
滿
足
身
心
障
礙
民
眾
需
求
等
等
問
題
；
尤
其
，

南
區
鄉
鎮
區
缺
乏
洗
腎
中
心
，
病
患
亟
需
仰
賴
復
康
巴
士
，
也
因
復
康
巴
士
不
足

飽
受
困
擾
。

　
社
會
處
表
示
，
一○

三
年
花
蓮
縣
北
區
復
康
巴
士
有
十
八
輛
、
南
區
有
四
輛
，

今
年
六
月
將
增
購
四
輛
，
總
計
有
廿
六
輛
，
將
能
有
效
紓
解
民
眾
預
約
不
到
的
情

況
。
另
外
，
針
對
洗
腎
病
患
可
自
由
行
動
民
眾
，
將
協
調
衛
政
由
醫
療
院
所
提
供

洗
腎
專
車
。
最
後
，
張
智
冠
認
為
花
蓮
縣
境
南
、
北
發
展
出
現
嚴
重
差
距
，
希
望

縣
府
舉
辦
花
蓮
縣
全
縣
運
動
會
或
公
教
人
員
運
動
會
，
能
移
往
南
區
鄉
鎮
辦
理
，

以
平
衡
南
北
城
鄉
發
展
。

張
智
冠
為
農
民
請
命

南
區
農
路 

縣
長
允
諾
盡
速
改
善

李
秋
旺
關
心 

合
宜
住
宅
八
月
開
放
登
記

花
蓮
縣
議
會
財
政
小
組
昨

天
前
往
新
城
鄉
嘉
南
段

青
年
合
宜
住
宅
預
定
地
現
地
會

勘
。

　
花
蓮
縣
議
會
財
政
小
組
召
集

人
謝
國
榮
、
副
召
集
人
王
燕
美

及
李
秋
旺
、
張
智
冠
等
四
名
議

員
邀
集
花
蓮
縣
政
府
地
政
處
長

陳
聰
慧
、
財
政
處
長
劉
台
文
、

建
設
處
長
鄧
明
星
及
業
務
相
關

科
長
及
承
辦
人
員
一
行
人
前
往

規
劃
中
的
花
蓮
縣
青
年
合
宜
住

宅
預
定
地―

新
城
鄉
嘉
南
段
現

場
會
勘
並
交
換
意
見
，
縣
議
員

何
禮
臺
及
市
民
代
表
謝
宜
萱
亦

到
場
關
心
。

　
在
縣
府
財
政
困
窘
的
情
況
下

，
花
蓮
縣
政
府
仍
堅
持
排
除
萬

難
，
將
推
出
六
百
戶
、
每
戶
不

高
於
二
五○

萬
元
的
青
年
合
宜

住
宅
及
社
會
住
宅
提
供
花
蓮
縣

民
安
身
立
命
的
居
住
處
所
，
縣

政
府
的
德
政
美
意
，
小
組
議
員

大
都
表
示
認
同
與
支
持
。

　
經
現
場
交
換
意
見
及
討
論
後

，
對
於
規
劃
中
的
合
宜
住
宅
預

定
使
用
土
地
，
部
分
非
屬
花
蓮

縣
政
府
管
轄
，
屬
於
國
有
地
或

原
住
民
委
員
會
管
轄
之
原
住
民

保
留
地
，
若
有
造
成
規
劃
案
完

整
性
不
足
的
疑
慮
，
土
地
取
得

的
問
題
請
縣
政
府
務
必
審
慎
評

估
妥
善
處
理
；
另
外
該
區
域
位

於
鐵
道
旁
，
對
於
未
來
花
蓮
縣

人
口
成
長
提
高
生
育
率
是
否
有

正
面
效
益
，
也
請
縣
府
一
併
納

入
考
量
。

財
政
小
組
會
勘
青
年
合
宜
住
宅
預
定
地


